2016级电气工程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细则
为进一步贯彻学校“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教育理念，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要求，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电气工程学院对2016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委员会
2016级电气工程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由电气工程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委员会负责进行。
组长：主管本科教学副院长
成员：主管本科生思政工作副书记、各系专业教学副主任、本科教学科科长、团委书记

二、第一轮确认方案
1、学生需按时在学校教务信息系统中一次性提交本大类所有专业排序的志愿申请。如学生未提交申请或申请主修专业志愿的数量不足，学校将通过教务信息系统自动为该生在所属大类中分配有余量的专业作为该生的主修专业。
2、学生需在报名时间里，同时向电气工程学院教学办公室递交一份书面个人自荐表：《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2016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申请自荐表》（附有关证明材料）。
3、当申请人数小于等于专业基本容量时，申请学生都作为接收学生。当申请人数超过专业基本容量时，按照志愿优先原则，并按照生源地分配专业名额上限，参考高考成绩排名和招生录取政策进行接收。
三、第二轮确认方案

1．申请条件：高考分数达到同年所在生源地的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化）类的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特殊招生政策录取学生除外）（可参见电气工程学院网相关栏目）及以上。
2、学生均需在报名时间里，在学校教务信息系统中递交申请。
3、需同时向电气工程学院教学办公室递交一份书面个人自荐表：《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2016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申请自荐表》（附有关证明材料）。
4、当申请人数不大于第二轮专业接收容量时，申请学生全部确认进入该专业。当申请人数（含跨类学生）超过第二轮专业接收容量时，参考高考成绩排名和申请材料，优先考虑在修微积分（甲）Ⅰ（或数学分析）和线性代数（甲）的学生，按照不超过第二轮接收人数的200%确定面试名单，按照面试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5．第二轮专业接收容量=第二轮时容量-已确认人数。
四、转专业接收方案

1. 第一学年春学期、第二学年秋学期：第0-1周。
2．面向本大类、跨类学生。
3．学生均需在报名时间里，在学校教务信息系统中递交申请，同时向电气工程学院教学办公室递交一份书面个人自荐表：《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2016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申请自荐表》（附有关证明材料）。
4．按照不超过可接收的转专业学生容量的200%确定面试名单，按照面试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5．可接收的转专业学生容量=转专业时容量-已接收人数。
五、主修专业确认容量
	专  业
	专业基本容量
	专业接收容量

	
	第一轮容量
	第二轮时容量
	转专业时容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5
	138
	150

	自动化
	64
	70
	77

	电子信息工程
	74
	81
	89

	总计
	263
	289
	316


六、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的程序

1、学生本人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按要求递交申请； 
2、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审核；

3、申请人数超过有关容量时，将进行筛选；

4、 确认结果予以公示；

5、上报学校

本细则由电气工程学院本科教育科负责解释。
七、咨询网站、电话：
http://ee.zju.edu.cn，0571-87952704。
电气工程学院
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小组
2016年9月19日
